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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̂

.̂.̂
V 

•• 

"
!
反
4

相
相
彼
喧
夫
國
！$
彝
交
盤
豆   

"-1
税 

譬
言
論
至 5
澀
^
0

墨
整
 

加

,-:>凍
洒
方
國
录
法es
動
服
中
来
巧
對
潜 

世 界
事
務
不
曾
採
朋
黄
力
政
策
''O
故
對
中
愛 

問
紙
，荷
姆
布
立
城
次
资
勞
轩
黨
相
同
•?
?:.. 

根 
荷
姆
的 W
 零
能
爲
界
港
界 

*

''<上
張
採
取
武
册 *
政
策
才
但
西
已
改

B- 

■-
故
希
望
产
洪
將
舞
教
因
鹭
咸
一
際
形
勢
客 

瀬3

遂
『睛
彎
碗
逸
棒
海
竺
 

謳欠計一w
^*

常*^

避
旗 

一—

鬟
盡IM

:

:

世
界
*:務
不
曾
採
用

隹
鰻

'W
懐
發
勤
核 B
 

^
 壽
礎
施
祉 6
 量

登
饗
!
<
4

谓
餐
$

 

a
l
i
w
i
  

l

 爆
一
 

呼
藩
  

 

^
県
月
一 «
 溝
腐
爲
下
凍
濃
苗 

能
匸
椽
老
超
甯
栗
攀
夭
阿
产 

1

1

1

^

1

1

^

1

^

 

谴
貌
鉢
屬
速
遵
(
岡
渚
人
兼
患
營
養
不
良 

遇3

體
方
甚
弱/
故
自
前
仍
需
留
院
療
養
。
《 

纟■
菊
憐
片
然
而
老 <
晚■m
崎
惑
辛
，他
士

:
源
多
爲
私
生
子
有
等 <
生 w
1

婦
是
經
紀 

(
華
成
頓
十
八
日
合
衆
社
客)
紐
約
女
警
察
帝,
夫
人
曾.一度以 5
于
元
的
代
價
立
購
， 

買一 
個
小
嬰
孩
，昨
日
在
上
院
兒
童
犯
罪
尊
酒
藤

-M---r
公
開
審
訊
時
：，籲
請
國
會
採
取
法
律
一 

上
的
行
動
，禁
止
此
種
涉
汲.于
百
富
元
黑
左
奥
無
隸
的

-1>.',
良
現
象» 

希
菲
夫
人
聯
同
現
任
兒

M.
教
育
健
康
鼠
利
感
若
住
奧
啰
嘉
夫
人"
，向
該
委
員
會
提
議
要
一 

訂
立
法
例
，、以
防
而
有
尊
人
藉
買
賣
嬰
技
「遮 X
 人
于
謀
底
天
利
益
，不
惜
令
别
人
傷
心
。，一 

現
該
委
員
會
正
考 
訂
立
法
列
，.凡
來
純
歐
産
當
局
加
進>
而<
國
内
或
公國
嬰
孩
轉
手
安

煞
饕̂

8
^
6
1
<

1'1
争
1
 

^
.
.
i
t
B
I
i
s
^
 

3
對
於
蘇
聯
汲
頂
實
家."
亦
膏
樣
的
利" 

.
—

—
s

i

n

 

豪
風
？但
學 ̂

啬
鼠
零
鑫
 

否
!
1

!!1

一:

.1 

所
以
蜀5
^
^
弯
彘
鑫
$

買
賣
兒
童
市
塲
存
在
。 
：;
:
 

:
:
點
國
紐
約
一 
名
女
瞥
在
上
院
調
査
院
作 

證
亜   

:
>. 概④
，美
國
社
會
已
有0
市
鹿
童
市
塲 

此現一0
有.筹
人
以
被
棄
之
兒
童
出
售
賺
銭
，

置
供
養
，以
謀
私
利
，依
代
定
罪
。 

據
希
菲
夫
人
第••
彼
於
一
九
五
四
年
曾 

應
地
万
當
局
的
要
求
到
加
筝
大
滿
地
可
埠
偵
，

加
提
觸
的■
會1
3

「■

^

^

部
提
再
弊

.
楓 <
國
鬓
米
字
城
可
以   

S

.tl

一  

1M
  

1" 

空
酸
豐
木
 

昨F
院
舉
存
會
議
擘
議
長
寶
將
此
提
；.;
？m

n

;

 

議
応
箒
部 !
$
 囁
新
國
空
避

^

l

^

l

l

i

i

B

^^-^^^^#

*

對
於
龍■
  

!

 溜
召
開
藁
共
凍
木

會
也
匾
，，麻
以
加
窶
黨
解
結
爲
主
要   

W
提"

杳買一

南
案
。
一
次
，正
在
議
價
購

故
要
隶
立
法
制
裁
。

「
，二
賤
警
蔡
指
陳
此
類
買
賣
嬰
孩
市
塲
在
滿
一 

、地
亜
茜
爲
察
盛
，古
壁
省
两
廳
長
因
此
發
言 

否認一
;
典
首
相
在
國
會
主
張•. 

准
許
中
共
入
聯
合
國 

I
k
i
u
^
i
B
^
S
.
 

-•,.̂
^
^
^
-
^
^
^
^
-
^
^
•
^
^
 

「3

m

，畳
夜
兼1
6
  

N..1
 

.

.

.
B
^
s
^
i
l
l
.
.
 

1.科
中
一
一
電
口
波
蘭
當
局
最
近
可
能
巳
一 

湧
.一8^
霸
„

棚
棄
令
年
內
一

買一 
嬰
孩
，價
値
三
千
元
，并
未
成
交
之
前 

忽
沐
有
兩
人
將
國
朋
技
捎
去
。但
後
來
農
一 

儀
價
人
提
議
，•可
以
同
樣
代
價
，賢到另一 

小
也
。該
次
偵
杳
結
果
，由
當
地
警
察
局
拘 

捕
两
人
。(
以F0
代
黑
字) 

希
菲
犬
人
歹
報
为
有
關
紐
約
的
案
件
， 

謂
一
般
由
未
成
年
女
子
私
娼
所
生
的
嬰
孩
， 

.hr
  ,型
拾
系
 M
 渉
陰
拝 
ioS
B
W
  

R

 

福
第i
,
5
(
r
f

口$1"
星
讃
用
「 

.,1
篡
嵐
嘉
栄
队
發
表
蠶
第
船
謂
根
恥
尼
雅 

達
的
調
自
報
吿
，已
發
乱*
羅
省
铁
郭
約
等. 

•地
，有
等
醫
生
，偿
叫
及
蒙
屋
若
婦
塞
礴
向 

行
動
，將
在
拉
斯
維
好■
其 *
 
埠
的
婴
孩 

「■
在
羅
亂
或
級
約3
蕾
確 e
%
但
此
種
现
象 

，結
果
除
中
，間
人
居
由
圖
利
乔"
無
人
獲 

益
。因
爲
當
一 
個
靑
年
母
親
，
在
不
幸
或
失
， 

意
的
時
期
，訂
立
一
種
桃
密
契
的
，放
棄
親 

生
骨
肉
，影
响
她
本
人
等
需
神
上
打
擊
。 

在
婴
孩
方
面
因
經
過
買
賣
方
式•轉
到
另
一家 

庭
內
意
養
，是
否
幸
福
，亦
自
斷
問
云
。

透
二
筋
賢
立
警
亲
攀
耳
 

W

i

t

3

1

r

 

行
違
專
凌
宅
在
巴
伐
利
亜 
-.:'何
夫."  

--•個( 

I
m

l'
iili  

e

l

  

B

」 

—

i

a

l

l

i

8

■
亭"R .•■!,•
一 

勿
用
」

"
薔
事
用
璽
価
噂
箧
瀛
速

An®*. 

，

.
』"
「一萬
五
求
餘
觀
衆
，當
塢
共
睹
此
奇
叫 

至
於
她
所
以
僥
律
不
死 
係
因
跌
市 

事
茬
非
原
鬆
軟
的
爛
泥
地
上5
"
*
S
 总-

然
<"
干
償 
国
義
人 

一一證"思"
刃",«
噂"
"
p
"
"
ls

帽
日
箴
言

1^1 -

根
據
嘩
显̂

^

『地 
姫
医
一 

通雲 
*
域 

0

箕 

•嬴
 

岁一至 
一*一茎 

86 琼 

0

肉

全 
60s

每 
•月亠

赛
黨
大
會
的
汁
副

.*
仍
厭
乐
裂
麻
赤
鑑
墜
方
斷
絕
寥
麟

『

：；
，
，
. 

，再
<4 

、 

二
二
 

•
2
.
七
<:..
.;:£
之
+
，
，.忘̂

粧̂

炉

黨

fec£ny
免
眩
蘇
共
間
作
最
後
的1
理 

全
酎
 
辘
牌"
影
価
國
蛛
共
産
運
動
；
係 

冊

的!

丁

成
一
 

步菜
，
覺 

0 

一

—w
lllli;-

 

一丁(
日
間
垣4st %
 痛
祀   

<

1.
參•

令
粵
亂
景
賢
*

金
就
整
非
货 

一
家
袋
鲁
邀
約
緊
或
北
韓
代
表
，於
昨
日
曲
此
置
一 
次
整
会
八
十
國"
表
會
段 

:
，.标
以
檢
蒙*

一蓝1^16

舞
鑫
營
跡
電
砕
宜
紆
砥
究

0V
諜

.1-
聲
磐
鹏 

一
二
中
御
際
麻
皆1
#
1
#
|
|
1
8
1
.

於1

断*

B 番
一 

開
幕
硬
算
先
公
推
曇
用
利
独
國
商
業
部
褰
諾   

S
婆
線
洲
发
沙
券
越
知
地
国
，幾
助
鴻
着
礎 

二
蘇
"
i
j
參
学
會
議
，但
因
；
作

—

國 
種1

行
動
。 

、4±
翻
唐
藤®
中
屬
井*

亦
不
是

81 洲
國
家
，

：據
啓
新
扌 公
司
發
書
A:
®.
，載
重
开
,« 

»
 案
被
本̂
^
^
^

尊
遇ill**!
 号
褥
已
運*
 
局•

案
皂
薔
英
國
原
料
製
造
挟
幷
裝
配
寒̂
^
 

一
上
二
倫
學
遼
廳
社
界
亀
商
蠶•
拿
大
的
零
件
。

‘

" 

s
 差
車
公
til 駐
英
犠
遭
廠 ，.今
日
宣
藩 ̂

<
^
»
1
1
1
1
1
-
 

色

書
  

1

 憊

：

：

一
缰1

#

^

w
=

.$ 萬
弟
價
總
蟹
餐W 及
配
件/ 

1
窮
篝
儘
蓍
爲
用
、

■
 

沿
春
。
昭
:

:-'讓

讓

"# 制
止
営
印
彊
易
，但
各
郡g
長 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®

或
■•.■■■牌
』 
-■,./
一蘇
聯
共
黨
高
級
領
導
区 

犷一 
发
物
樸
果
尼.，向
爲
克
萄
曉
夷 

昆一 
單
 
的
重
要
政
治
盟
友
，現
瓶
問"

1

二

3

0

- 

!?
力 
- 

0

二 
菊
会 

8: 寄 
五 

■̂
—
!

 

實
志 

K

各
4
 

好國 
五. 

H
a
u

”步

二
46 
5
 

十
685 

十2

.
二
波
蘭
，昨
出
藤
波
闌
共
黨
中

忠

飘

叔

國

 

義

俠

除

好

 

^
^
^
^
A
^
^
^
^
w
v
^

古
壁
否
認
要

典
<- 
部
會
議   

.•»"'

.#.口
表
意
見
，謂
也■
共
黨 
一 

，分
裂
酎
何
嚴
其2
但
距
育
亜
飯
挽
救
的
餘
叫 

飞，相
中
船
共
關
係
，.保
拚
正
常
的
狀
態0
晚

(
古
喧
訊 )
此
間
丽
名/
府
廳
長
禅
，一

彼
尋
並
未
聴
到
或
瞥
知
銘•
 1

.>6:
卧
育
。
用 

<jiizl<<<<<l<4111<̂
^

:
」3",
飴
勤
能
广
：
弋
-- 

响'
第
領
量
索
取
他
們
未
到
香
滁
祇&
席一 

IK^

 養

襄

 
紫
摹
$
冒
證
，帽
盖
、

犷5:

”83

(
零
备
每
份
一 €)

!

»

，

诵

 

淳

隽

虐

 

■■/. 

，•
、

Y

••- 

产

用

僑

眷

的

.

，-.1
這
次
假
釋
入
境
這
二
枇
難
民
之
後
、泰
國
等
地
、
随
時

a..
殖
應
用
卷
噂
争
二
、.「»

-■參
育
戚
種
當
^-諡
M
备
點
. 

各
地.匾
名
額
共
通*

上<

河
遮

:1.算
)
已
豪
叡
,

饕
緊

6;
奮
實
歐
. 

充
六
三
年
才
申
請
的
人
，今
後
來
美
的
機
會 .的
機
會
？如
在
美
有
観
屬
者.欲
翥
他
們
，一

:,::雪
札
奮
威
羅
嗜
係
飴

1: 嘗
粉
露m
置 

增
加
了
。 

應
從
速
辦
理a
；
一
！
/
孑
一―

動
命
*

政•

录
需
聚
璽
 

最
近
國
務
院
才
修
改
了
華
人
攤
額
分
配
為ti
來
美
貫
的
僑
聲
，.<
備
選
楽
殿
鎏
十
整
農
， 

之
條
例
，今
後
中 
人a
在
肥
洲
三
角
洲
出 
融二，然

W-
尊
學
卷
偷
秘&
然
凰B
裳
 

生
的 ， 都
可
以I
地
攤
額
扣
除
。 這
乂
是 
問
題
，無
医
獲
得
簽
事
*-留
嘉2
/-:
<:;龜
農
的
跳
串
春
豪
豪
殺
而
搴

5  

-
大
進
步
。換
言
之
：如
果
有
线
僑
胞
卷
属
；
有
曲
编
嘗
以
爲
沏>
 五
巡

w-■
<
?
一<

.1'.
褪
肘
发
岬
實
警
暮
才
我
瞿
麦
囊" 

■
晓
当
一
角%
內
的
地
方0
此
的
，便
可
立"
兼
以
自
知
案
件
是
眞
讐sS

竭
用
得
簽
療
"
便
匙
宜
誓
衰
能
取
孤
陳
麻
財 

刻
调
,
而
貝
因
爲
那
些
地
風
申
講
的
「土
證
，囲
此
審
资
置
营
釜
断
賣
掉
丁
靠
野
綃
辞
肘
暮
磊
学

大
。例
如
越
南

•中7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t??5**!!?!!*##̂

*̂!̂
*̂

*̂**|8||6|||55655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=!̂

2222!2!22225!5m
s52?!!5!!??̂

*̂̂
*̂̂
*M
IM
6*<*M

I5ia6:iK̂
M̂
2aiiy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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